
刑事人權與法律扶助

－刑事強制辯護扶助制度的台灣經驗

羅秉成律師   撰

1、 引言

刑事被告能否獲得有效的實質辯護保障，往往是評估一國

刑事人權是否落實的重要指標之一。倘若欠缺專業辯護人的捍衛，

再長的被告刑事人權清單不過是鏡花水月，徒有其表而已。但對

無力自行選任辯護人的弱勢被告，如何使之即時獲得律師的有

效協助，牽涉到強制辯護案件範圍的刑事立法政策從寬或從嚴，

也與法律扶助資源之多寡如何息息相關。

　　　　自２００４年７月至２００９年８月止約五年期間的統計，

台灣自實施法律扶助制度以來，其法律扶助基金會受理的刑事

案件共有75,804件，准予扶助（含全部及部分扶助）有36,604

件，占64.78％；上開刑事案件中屬強制辯護案件者有27,589

件（占刑事案件的36,4％），准予扶助有21,183件，占

76.78％，顯高於一般刑事案件獲准扶助的平均比64.78％。雖

然平均每年約有4,000件的刑事強制辯護扶助案件，但司法院

仍強烈期待准予扶助的案件量能再提高，以解緩公設辯護人人

力不足的現實壓力。如何整合刑事強制辯護的資源與應否擴大刑

事強制辯護案件的範圍，已是台灣刑事強制辯護扶助制度何去

何從，不得不面臨的重要轉型課題之一。

2、 現行刑事強制辯護扶助制度的光與影：

一、法定強制辯護範圍擴大化的趨勢：

（一）２００３年修正擴大適用案件類型：

　　１、刑事訴訟法於２００３年將刑事訴訟制度由「職權主義」調

整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其第３１條原條文規定

的強制辯護案件僅及於「重罪」類型（最輕本刑三年以上

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顯不能充分保

障弱勢被告，蓋「訴訟程序之進行非僅僅強調當事人形式

上的對等，尚須有強而有力的辯護人協助被告，以確實

保護其法律上利益，監督並促成刑事訴訟正當程序之實

現」（註１）。因此，是次修法於第３１條增訂「弱勢」類

型，將「經濟上弱勢」（低收入戶被告）及「智能上弱勢」

（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亦納入強制辯

護範圍。

　　２、其次，２００３年的修正將強制辯護案件的辯護人改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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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軌制」，亦即除法院原得指定公設辯護人外，亦得指定

律師為被告辯護。

（二）２００６年修正延伸至偵查中強制辯護案件：

　　　原本刑事強制辯護案件僅適用於審判中案件，２００６年

再增訂刑事訴訟法第３１條第五項，規定「智能上弱勢」類.

型之被告，在偵查中應由檢察官指定律師為其辯護。此次

修法將刑事強制辯護案件延伸至偵查中，雖僅開放「智能

上弱勢」類型，而未比照將「重罪類型」或「經濟上弱勢類型」

納入，但對「偵查中刑事人權」的保障具有重要的指標性意

義。

　　　　　法律扶助基金會為因應此一變革就此檢察官轉介案件，

依法律扶助法第１４條規定無須審查被告之資力，且再依

「審查強制辯護是否顯無理由注意要點」第２點第２項之規

定，不得以案件顯無理由駁回。因此，偵查中「智能上弱勢」

類型之被告既不審查資力，也不得以顯無理由駁回其申請，

以強化此類型的扶助保障功能。

　二、強制辯護案件辯護人來源多元化：

　（一）１９９９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的共識：

　　１、就法律扶助制度的構想，台灣在十年前即１９９９年召開

的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獲致的共識是：建立無資力被告有請

求義務辯護的制度，規劃由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成立律師

義務辯護輪值制度，以及由司法院成立具有法人資格的法

律扶助財團法人，並在此前提下逐步廢止法院公設辯護人

制度。司法院承上共識自２００４年６月以後即停招公設

辯護人，現在全國公設辯護人約謂五十人左右。承前所述，

刑事強制辯護案件適用範圍有擴大化趨向，而公設辯護人

卻朝縮小化發展，自難以此區區數十人之公設辯護人承辦

數量龐大的刑事強制辯護案件。

（二）多元或一元？

　　１、台灣現行的刑事強制辯護制度，分別透過法院公設辯護人制

度、律師公會義務辯護律師輪值制度及法律扶助基金會扶助

制度等三種管道運作。惟因地方律師公會義務辯護律師輪值

制度之義務律師，與法律扶助基金會分會之扶助律師大多

人力重疊，又地方律師公會另須編列義務律師經費支出等

原因，致其案件數量日趨減少，主要的案件量是落在法院

公設辯護人及法律扶助基金會扶助律師身上。

　　２、惟如前述，司法政策的趨勢終將全面廢止法院公設辯護人制

度，屆時所有的刑事強制辯護案件恐將全歸法律扶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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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化處理，此一議題牽涉刑事辯護資源整合有效利用，

勢必將促使法律扶助基金會以組織變革回應需求變化。

　三、刑事強制辯護案件的法律扶助範圍的檢討：

　（一）法定類型的限制：

　　１、第三審案件不適用強制辯護的檢討：

　　　　依刑事訴訟法第３８８條規定，前述第３１條關於強制辯

護規定於第三審審判不適用之。惟按第三審刑事案件非以違

背法令為由不得提起上訴，一般刑事被告通常極賴專業律

師之協助，始克進行第三審（法律審）之訴訟程序，現行

法完全排除第三審適用強制辯護制度，頗被詬病，咸認應

將強制辯護制度擴大適用至第三審。

　　２、再審及非常上訴案件不予法律扶助：

　　　　法律扶助基金會依法律扶助法第１７條（註２）之授權，

訂定「法律扶助施行範圍辦法」，排除若干刑事案件之法律

扶助，其中「再審及非常上訴程序之辯護」即規定不予扶助

（第３條第４款），但此一限制宜視是否為重大刑事案件

（例如判決死刑確定案件）而設例外規定。

　　３、對已定讞死刑案件被告之法律扶助：

　　　　基於尊重生命權的理念，法律扶助基金會自２００６年１

０月１３日起，於台北等地舉辦六場「救援已定讞死刑案件

律師團」說明會，邀請關切廢除死刑或死刑案件之扶助律師

等人，交流、分享辯護策略與經驗，同時並招募願意承辦死

刑案件的扶助律師。目前本會已受理數十件已定讞死刑案件

聲請非常上訴、再審。

　（二）非法定類型的放寬－檢警第一次偵訊律師陪同到場制度：

　　１、如前所述，「偵查中」的強制辯護制度現行法僅規定「智能上

弱勢」類型而已，不包括「重罪」類型及「經濟上弱勢」類型，

但上開法律扶助施行範圍辦法反面規定「非強制辯護案件之

警調首次偵訊之辯護」不予扶助，已實質擴大「偵查中」強制

辯護之範圍。

　　２、法律扶助基金會自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７日起開辦平日「檢警

第一次偵訊律師陪同到案」試辦專案，本專案同年１０月２

７日擴大為２４小時全年無休扶助，至今已有全國５０個

警察局分局（全國共有１５８個分局）加入專案。本專案扶

助範圍除前述法定智能障礙類型外，凡被告或嫌疑人所涉

罪名為法定刑期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之重罪，且無資力

（以切結方式為簡式資力審查），於遭拘捕到案或第一次

接受訊問時，均可申請刑事辯護扶助。本專案的實施促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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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偵查辯護制度改革向前邁進一大步，尤其在我國尚未採

行「審前（或偵查中）羈押強制辯護制度」之情形下，開創

被聲請羈押之被告得及時獲得辯護權保障，尤屬可貴。

　　３、檢討與展望：

　　　　　　本專案自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７日開始試辦至今，總申

請量僅有1,139 件，雖經本會大力宣導、溝通，但平均每天

申請案件量不到２件，而且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將試

辦之分局由１５個擴大到５０個分局，申請量竟不增反減，

令人深感挫折。　

　　　　　　本專案實施的成效不如預期，經本會檢討其主要原因

有下列數端：

　　（１）警員的心態問題：

　　　　　承辦警員普遍認為此舉影響案件之進行，保守的心態也

相當排斥律師在場，故在被告應訊時消極不告知，可獲

得本專案協助之訊息或「勸誘」符合條件之被告無庸律師

到場陪訊。

　　（２）審查被告資力造成困擾：

　　　　　本專案仍須符合本會無資力標準，雖本會已採取「簡式審

查」方式，使被告以切結方式代替實質審查，但一方面有

警員對此簡易審查方式現場加以質疑，另方面受扶助人

對切結後果有所疑慮，故成效不彰。

　　（３）是否為強制辯護案件易引爭議：

　　　　　本專案規定僅適用於強制辯護案件，但案件初發生之時

究竟應適用何種罪名，有時不易確定，承辯警員與扶助

律師有時就案件性質是否為強制辯護案件意見不一。

　　（４）扶助律師接案意願偏低：

　　　　　本專案試辯二年統計，每位律師平均服務時間約４－６

小時，酬金約4,400 元，工時長而報酬低，多少影響扶

助律師之意願，偶有發生輪值律師難以派出之窘境。

　　　本會基於以上的檢討，於2００９年８月２８日召開董事會

已決議本專案「因屬申請事件急迫，依據法律扶助法第２

１條規定，暫不審查資力」，但就是否擴大適用到非強制

辯護案件，則尚待研究。本文認為本專案不審資力僅解決

一部分之問題，宜再進一步納入「非強制辯護案件」類型。

而且應合理調整扶助律師之報酬，以因應案件量擴增後

之扶助律師需求。

　（三）關於強制辯護案件審查之爭議：

　　１、法律扶助法第１４條雖相應於前述刑事訴訟法第３１條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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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將「重罪類型」、「經濟上弱勢類型」及「智能上弱勢類型」

等強制辯護案件，規定為「無須審查資力」，但依同法第１

６條之規定仍須審查案件是否「顯無理由」之條件，此乃至

今有將近２５％之強制辯護案件遭駁回申請之主要原因。

　　２、為避免申請人遭以「顯無理由」駁回申請過於浮濫，法律扶助

基金會訂定「審查強制辯護案件是否顯無理由要點」，明示

「顯無理由」之定義及標準，並將（１）死刑案件（２）行

為人為精神障礙、智能不足者（３）行為人行為時未滿十八

歲等三種情形例外處理，禁止將此三種案件以顯無理由駁

回扶助之申請。

　　３、但強制辯護案件若再進行資力審查恐不盡強制辯護保障刑事

人權之意旨，故有認為應修法採「雙軌制」，即當事人申請

與法院指定兩種（註３），並修正不以「顯無理由」為扶助

條件。依現行法規定法院指定由公設辯護人或律師公會輪值

之義務律師承辦強制辯護案件，無須審查被告之資力，亦

無審查是否「顯無理由」之問題，一般刑事案件之扶助申請，

基於有限資源之有效利用考量，對「顯無理由」者不予扶助

有其必要，但強制辯護案件特別著重在被告之程序保障在

修法前或許應採目的地性限縮解釋，一律無庸進行是否「顯

無理由」之審查。

參、代結語：刑事強制辯護扶助制度未來可能的改革方向：

　一、再擴大強制辯護案件適用範圍：

　（一）將「重罪類型」、「經濟上弱勢類型」修法納入偵查中強制辯護

範圍。

　（二）修法將羈押案件不分罪名輕重均納入強制辯護範圍。

　（三）再擴大「檢警第一次偵訊律師陪同在場」專案的適用範圍，

將「非強制辯護」案件列為扶助案件之一。

　二、法律扶助基金會各分會設置專職辯護律師辦公室（或中心）：

　（一）台灣現行法律扶助制度雖然有採行專職律師制度，但並無

專門辦理刑事辯護案件之專職律師，基於刑事被告申請法

律扶助之案件量擴增之事實，以及專職律師專業分工等需

求，應有必要於法律扶助基金會各分會建立類似英、美、澳

等國之公設辯護人服務（Public Defenders Service，簡

稱ＰＤＳ）制度（註４）。

　（二）在各分會設置專職辯護律師制度，以逐步替代法院公設辯

護人制度，而上述律師公會輪值義務律師制度亦無繼續之

必要，日後規劃將刑事強制辯護案件由法院指定法律扶助

基金會或由被告提出申請後，再視案件情形分由專職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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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或委由一般扶助律師承辦，採取雙軌混合制度，以收

辯護資源整合之效並能提升扶助辯護之品質（註５）。

註１：參引刑事訴訟法第３１條２００３年立法理由。

註２：該條規定：「基金會得按經費狀況，依案件類型，決定法律扶

助種類及其訴訟代理或辯護之實施範圍」。

註３：參吳秋宏法官撰「談刑事辯護資源的整合－期待下一階段的蜕

變」，法律扶助雜誌２００９年第２５期第４５、４６頁。

註４：參蔡孟勳律師撰「漫談英、美、澳等國法扶機構之公設辯護人制

度」，法律扶助雜誌，２００９年第２４期第１９－２３頁）。

註５：據前註文分析，英、美、澳等國採行之 PDS制度所需經費較扶

助律師節省，且辯護品質亦獲正面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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